
男子身患重病急需治疗，表姐
向其住院的医院账户汇入12万元

“救命钱”。出院后，男子的妻子却
不认账。记者昨天了解到，该案经
崇川法院一审判决、南通中院二审
调解，最终得到妥善化解。

2020年5月，徐兵突发疾病被
紧急送往上海治疗。徐兵住院期
间，表姐郭霜曾向他的住院账户汇
款12万元。徐兵出院后，向表姐补
出具了一份借条。后郭霜因家里急
用钱，向徐兵夫妇催要这12万元，但
徐兵的妻子袁健却不认账了，理由
是借条上没有她的签名。无奈之
下，郭霜将徐兵夫妇告到了法院。

在徐兵生病前，他和妻子的关系就
比较紧张。2020年7月，袁健向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崇川法院判决驳回了请求。

该案审理过程中，徐兵认可该
款项系向表姐的借款。但袁健认
为，12万元系徐兵家人为其筹集的
医疗费，属于救助性质，并非借款。

崇川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案
涉款项起初系郭霜为弟弟徐兵垫付
的医疗费用，后徐兵出具了借条，该
行为应系徐兵的真实意思表示，可
认定郭霜与徐兵之间存在合法有效

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其次，虽然袁
健未在借条上签字确认及事后追认，
但该债务产生于两人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且该款项系用于拯救徐兵的生
命，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两人应共
同承担还款责任。据此，法院一审判
决徐兵和袁健共同向郭霜归还借款
12万元。一审判决后，袁健不服提
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过程中，双方
达成调解，徐兵夫妇各自承担6万元
的还款责任。（文中人名系化名）

本报通讯员郁华 杨佳
本报记者王玮丽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规
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本案中，
郭霜在徐兵生病治疗急需用钱时为其
垫付医疗费用，体现亲朋好友之间在
对方危难之时的互助行为，值得赞许，
但并非郭霜所必须负担的法律义务，
在无证据证明郭霜就案涉款项作出明
确赠与的意思表示情况下，不能当然
推定为赠与。虽然袁健始终未确认该
款项为借款，两被告之间也尚有离婚
纠纷在处理，但对于发生在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的“救命钱”，应当认定为两
被告的夫妻共同债务。法院的判决和
调解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
显了善良友爱的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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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南通地区肿瘤患者可
免费领千元破壁灵芝孢子粉

近年来，由于空气、水、食物的污染，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增高，而且有
年轻化的趋势。 肿瘤已成为中国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且发病率持续上
升。肿瘤已成为市民健康的最大威胁。国家卫生部门倡导，肿瘤应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可有效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

为关爱南通市民健康，做好肿瘤防治工作，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新技术专业委
员特举办“帮扶肿瘤患者——灵芝孢子粉体验”【卫食健字（1999）第133号】活动。

据悉，凡确诊两年内的肿瘤病友可免费申领3瓶破壁灵芝孢子粉，确诊两年以
上的肿瘤病友可申领2瓶破壁灵芝孢子粉。需要提醒的是：每位肿瘤病友终身限领
一次，不重复赠送；领取时请携带个人病历资料及身份证明（不收取任何费用）

申领热线：0513-85525299

晚报讯 18日，如皋农商银行
林梓支行与如皋白蒲派出所警银协
作，及时堵截一起电信诈骗，成功避
免了客户10万元经济损失。

“本地一女性客户杨某遭遇诈
骗，如有银行发现，立即制止其办理
转账等相关业务。”18日上午，如皋白
蒲镇反诈微信交流群中公安部门发
布的一则紧急信息，让如皋农商银行
林梓支行会计主管何亚云警觉起来，
并立即将该情况告知网点大厅工作
人员。巧的是，杨女士正在该网点准
备办理业务，何亚云随即报警。

经了解，杨女士退休在家，最近
接到自称是上海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

话，称其账户涉及洗钱，让她将10万元
汇给指定账户。林梓支行网点工作人员
告知其正遭遇诈骗，务必不能转账。

对此，杨女士一直坚称对方确实
是上海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坚信自己
没有被骗，并坚持要汇款，还要拨打诈
骗分子的手机号码与其联系。为了保
护杨女士的资金安全，何亚云故意与
杨女士闲聊，尽量拖延时间。大约5
分钟左右，如皋市白蒲派出所民警赶
到现场。随后经过民警和网点工作
人员的耐心劝阻，通过摆事实、举例
子，杨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诈骗，
并对大家的及时劝阻与耐心帮助表示
感谢。 记者张水兰 通讯员何鹏飞

警银协作成功堵截一起电信诈骗
避免经济损失10万元

一起普通的追尾事故发生后，
事故双方以为通过保险公司理赔即
可解决，不料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
司却以保单上记载的车牌号与事故
车辆实际车牌号不一致为由拒赔。
这是怎么回事？记者16日了解到，
启东法院审结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
故理赔纠纷。

去年12月的一天，贤某驾驶苏
F牌重型卡车与季某驾驶的小型汽
车发生追尾。交警部门认定贤某负
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季某修车
花去2万余元。

贤某所在的运输公司为事故车
辆在A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还在
B保险公司投保了商业三者险100
万元。但季某向B保险公司索赔时
却遭到了拒绝，季某为此告到法院。

B保险公司的理由是，其公司承
保的涉案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投保
车辆车牌号新M，并非本案肇事车辆
的苏F，虽然车架号、发动机号等信
息与肇事车辆一致，但车牌号与实际
不符，且新M车牌在公安机关无登
记信息。也就是说，运输公司当时
是给车“套牌”投保的。据此，保险
公司认为不应由其承担保险责任。

事实上，B保险公司在去年9
月就向公安机关核实后得知新M

车辆无登记信息。次月，该公司起
诉到法院，要求解除保险合同。今
年3月，运输公司申请退保并办理
手续，解除了保险合同。

启东法院审理后认为，运输公
司虽然以新M车牌的车辆向B保
险公司投保，但车辆识别代号及发
动机号码与苏F车牌车辆一致，可
以认定系同一车辆，被保险标的即
为涉案车牌号为苏F的车辆。虽然
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
解除了保险合同并退保，但对发生
在保险期间内的事故造成季某车辆
的损失，B保险公司仍应按照保险
合同约定进行赔偿。

“车辆承保一般应以车架号、
发动机号为主要评价标准。”本案
承办法官提醒，保险公司作为专
业保险机构，在开展保险业务时
负有对投保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全
面审慎审查的义务，因审核不严
和疏失所造成的风险，应由其自
行承担。同时，保险公司如发现
投保资料有虚假或者投保人未如
实告知相关情况，应当在法律规
定的期限内及时主张解除合同，
以避免发生与本案类似的情形。

本报通讯员吴友志
本报记者王玮丽

卡车“套牌”投保后出事故
保险公司拒赔，未获法院支持

被执行人姜某拖欠小微企业货
款60余万元拒不履行，转而购买新
车自用，执行期间，其不如实申报财
产，拒不交出车辆。记者18日了解
到，如东法院以姜某犯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其拘役二个月、缓
刑三个月。

2019年夏天，姜某向南通某
机械公司订购织机40台，双方签
订了购销合同，机械公司按照约定
完成了织机的交付及后续安装调
试。此后，姜某一直拖欠60余万
元尾款，机械公司多次催要未果，
遂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姜某给付
尚欠货款。

2021 年，该案进入执行程序
后，法院依法向姜某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责令姜
某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但姜某仅向法院申报了织机，却隐
瞒了其购买不到一年的汽车。执行

期间，执行干警在上门执行时发现
被执行人住所院子里停放了汽车，
遂立即前往车管所核查车辆信息并
予以档案查封。

收到法院责令交出车辆通知书
后，姜某置若罔闻，拒不交出车辆，
亦不履行给付义务。对于姜某无视
司法权威的行为，如东法院以姜某
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
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22年1月，姜某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对涉案事实供认不讳，且
认罪认罚。同时，姜某与申请执行
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全部履行完毕。

如东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姜
某作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交付
法律文书指定的车辆，致使法院生效
判决无法执行，其行为已经构成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

本报通讯员陆昊
本报记者王玮丽

拖欠60多万货款却买新车
如东法院精准打击为小微企业挽损

表姐借给弟弟“救命钱”，弟媳不认账？
法院：共同债务，共同承担


